退还工资支付担保的具体步骤

1、提供《建筑施工企业退还工资支付担保申请书》一式二份。

2、提供竣工验收报告原件、复印件。

3、提供三个月民工工资单及签字。

4、提供公示单一份：

在施工工地上进行公示，公示内容：工程名称、施工单位、具体项目民工工资发放情况，如发生拖欠民工工资必须由本单位负责。提供项目经理姓名电话，提供公司负责人姓名电话，单位盖公章。

5、在原工地公示后第五天打电话到建管处（电话：65236372）。建管处工作人员会到工地上确认，公示到50天后到苏州市总工会把资料及公示单一并提供。
